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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财政招聘人员

养老保险制度亟待完善

武 功  覃建华

为了适应乡镇财政建设的需要，四川省彭山县财

政部门从 1984 年起，补充乡镇财政人员实行了聘用合

同制度。通过“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及时调配、充实了乡镇财政人员。到 1992 年，已招聘乡

镇财政人员 44 人，占全县乡镇财政人员总数的 57% ，

这部分招聘人员在改革的浪潮中已逐步成为乡镇财政

工作的生力军，在组织农村工商税收、农业四税、乡镇

财政财务管理和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招聘乡镇财政人员是我国基层财政队伍人事制度

的一项重要改革，但聘用制度也给招聘人员带来一些

后顾之忧：一是年老生活无保障。目前招聘人员是具有

一定知识水平的年轻人，如果在农村干其他事业是不

愁赚不到钱养老的，而作为一名招聘乡镇财政人员，却

不能象国家正式干部那样生老病死有保障，他们担忧

老无所养。二是承包后责任田无人耕种。招聘的乡镇财

政人员都工作在财政战线的最前沿，而乡财政工作任

务繁忙，季节性强，且面对千家万户，加之上级部门安

排的各项中心任务多，基本上没有时间回家种好责任

田，只好出钱请人代耕或转包他人。三是个人收入低，

负担重。招聘的乡镇财政人员在收入都不高的情况下，

即要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去履行购买国库券、集资捐款

的义务，又要以一个土地承包者的身份去购买国库券

和负担各种集资款、名目繁多的提留、摊派，经济负担

沉重。四是压力大，顾虑多。受传统的干部终身制的影

响，招聘的乡镇财政人员总认为自己是临时工，时常处

于矛盾心理，既想坚持财政法规，维护财经纪律，但又

怕得罪乡镇领导，也怕工作失误而被解聘，难以安心地

投 入工作。另一方面，部分乡镇领导干部对招聘乡镇

财政人员另眼相看，使他们在工作、学习、分房、调资等

方面，难以同乡镇干部一视同仁。

招聘乡镇财政人员队伍的稳定与否，势必影响到

基层财政队伍和乡镇财政的建设。针对这些实际情况，

彭山县财政局对全县招聘的乡镇财政人员统一实行养

老保险改革。一是对全县招聘乡镇财政人员实行养老

金保险。凡经组织人事部门批准招聘的乡镇人员（包括

乡镇财政人员和农税人员），由所在单位统一向保险公

司办理个人养老保险手续，每年办理一次。二是保险费

用来源采取本人自交一点，乡镇财政补贴一点，县财政

补贴一点的办法筹集，负担比例分别定为 40%、40%、

20%。县、乡镇财政补贴部分分别列入县、乡镇财政预

算。三是投保后的乡镇财政招聘人员从确定的领取年

龄（男性 55 周岁、女性 50 周岁）起领取保险金，暂定为

每月不得低于 50 元（以后根据物价情况逐步调整），至

少领取 10 年。如领取养老金不到 10 年死亡者，由其家

属继续领取，直到 10 年期满为止。如被保险人在领取

养老金 10 年后仍然健在，则一直领到死亡为止。如未

达到领取年龄死亡者，按规定作退保处理。四是被保险

人变更工作单位，保险关系随同转移。因违犯党纪、政

纪或触犯刑律而被解聘的招聘人员，不得享受养老金

待遇，一律作退保处理；因其他原因解聘的招聘人员，

可以继续享受养老金待遇，但解聘后的保险费全部由

个人负担。

实行招聘乡镇财政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了这些人员的后顾之忧，使这部分人离岗后

每月有一定的固定收入解决生活医疗问题，对稳定乡

镇财政队伍，促进乡镇财政建设，增加财政收入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但是，实行招聘人员养老保险制度，也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和探讨的问题：一是财政负担逐年增

大。实行招聘人员养老保险后，彭山县县乡财政每年负

担的保险费支出就达 6万元之多，而且还在逐年增加。

二是招聘人员领取的养老金太少。按照保险公司现行

的有关规定，一个 20 岁的招聘干部到 30 多年后每月

领取的养老金也不过 100 元左右，那时是不够支付生

活和医疗费用的，但若要大幅度提高保险额，县乡财政

和招聘人员本人又无力承受保险费支付。三是养老保

险金的筹集，应从长远利益出发，除坚持个人交纳为

主，单位补助为辅，国家应予以政策扶持。四是应确保

保险基金按城乡储畜存款计息以弥补物价因素造成的

差额。

总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确实解决了招聘乡镇财

政人员老有所养的问题，减轻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但根

据目前情况看，还存在很多问题，亟需在当前的改革中

选择行之有效的养老保险模式，以进一步推动和完善

乡镇财政招聘干部养老保险制度的巩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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